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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助力打赢疫

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20〕14号）和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

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年第 4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就疫情防

控期间出口退（免）税有关工作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非接触式”出口退（免）税业务申请 

疫情防控期间，纳税人可通过“非接触式”方式申报办理出

口退（免）税备案、证明开具和退（免）税申报事项。纳税人办

理上述涉税事项时应提交的纸质资料，已实现纸质资料影像化申

报的地区，可按现行方式提交；未实现纸质资料影像化申报的地

区，暂不要求纳税人提交，疫情防控结束后再行补报。对于纳税

人申报中遇到的问题，各级税务机关要灵活应用 12366纳税服务

热线、微信、视频等“非接触式”渠道进行辅导解答。 

二、关于开展“非接触式”出口退（免）税审核 

疫情防控期间，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申报后，仅审核电子数

据，经审核电子数据无误且不存在涉嫌骗税等疑点的，即可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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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退（免）税事项。经审核发现存在涉嫌骗税等疑点的，可要

求纳税人通过微信、邮件等“非接触式”途径提供相关影像资料，

待疑点排除后再行办理。纳税人无法通过“非接触式”途径提供

影像资料，或者税务机关通过影像资料无法排除疑点的，暂不办

理相关退（免）税事项，待疫情结束后按照现行规定核实处理。 

三、关于开展“非接触式”调查评估 

（一）对于纳税人申报的出口退（免）税，按照现行规定需

开展调查评估的，应采用案头分析、电话约谈、函调等“非接触

式”方式进行调查评估，避免采用当面约谈、实地核查等“接触

式”方式。调查评估中发现存在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等重大疑点，

经“非接触式”方式调查评估可以排除疑点的，按规定办理退

（免）税；经“非接触式”方式调查评估无法排除疑点的，暂不

办理退（免）税。 

（二）对于纳税人申报的出口退（免）税，按照现行规定需

实地核查通过才能办理的，在疫情防控期间，按照“容缺办理”

的原则，区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： 

1.对于纳税人首次申报的退（免）税业务，累计申报的应退

（免）税额未超过限额的，经本级税务机关负责人确认可先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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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办理退（免）税；累计申报的应退（免）税额超过限额的，超

过限额的部分暂不办理退（免）税。 

税务机关审核办理退（免）税时，对于系统提示的实地核查

疑点，应在进行《出口退（免）税实地核查报告》相关疑点处理

时，在核查结论中选择“核查通过”，核查结论说明中标识“疫

情”字样。委托代办退税生产企业的实地核查比照处理。 

首次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的具体范围包括：外贸企业首次申

报退（免）税；生产企业首次申报退（免）税；外贸综合服务企

业首次申报退（免）税；委托代办退税但未进行首次申报实地核

查的生产企业；纳税人变更退（免）税办法后首次申报退（免）

税。 

累计申报应退（免）税额的限额标准为：外贸企业（含外贸

综合服务企业申报自营出口业务）100 万元；生产企业 200 万元；

委托代办退税的生产企业 100万元。纳税人变更退（免）税办法

的，根据变更后的企业类型，按上述标准确定。如遇特殊情况，

省级税务机关可酌情提高限额标准，并报税务总局（货物和劳务

税司）备案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13


